
改订新约运动及其失败原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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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 8 4 2 年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 》
,

到 1 9 4 9 年 10 月 l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

清政府以及中华民

国时期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相继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 ¹ 。 192 8 年至 1931年
,

南

京国民政府继承了北洋政府的
“

修约
”

外交
,

发起了一场改订新约运动
,

企图通过与列强各国的和平谈判
,

达到

废除旧约
,

另订新约的目的
.

本文就南京国民政府改订新约运动的背景
、

主要内容和失败的主要原因进行探

讨
。

取消不平等条约是孙中山先生晚年在外交上举起的主要旗帜
,

也是国民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
。

自认为是

孙中山先生
“
继承者

”

的蒋介石
,

试图对此有所作为
。 1927 年 4 月 18 日

,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 反革命政

变后
,

在帝国主义国家
、

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地主阶级的支持下
,

成立了与武汉
、

北京相对立的南京国民

政府
。

为了取悦帝国主义国家和稳定其统治
,

蒋介石放弃了
“

打侧帝国主义
”

的口号
,

不惜牺牲国家民族的利

益
,

屈辱地处理了 19 27 年 3 月的南京惨案和 19 28 年 5 月的济南协案
。

对此
,

全国人民强烈反对
,

要求独立自

主
,

反对对外妥协投降
.

此时的国民党
,

已不再是工人
、

农民
、

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
,

而成为大地

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

并分裂为许多派系
,

各派系在争夺党权
、

政权
、

军权方面互不相让
。 1927 年 8 月

,

以李宗

仁为首的桂系联合汪精卫集团
,

通迫蒋介石下野
。

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政府合流
。

南京
、

上海和武汉的国民党

各派系合组中央特别委员会
。

蒋介石依靠其掌握的军事实力
,

并利用汪桂矛盾重新上台
。

192 8 年 2 月
,

在蒋介

石的操纵下召开国民党二届 四中全会
,

重新改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
.

大会通过讨伐奉张的
“

北伐案
” .

会

后
,

蒋
、

冯
、

阎
、

桂四大派系
,

出于对奉系军阀作战的需要
,

达成暂时的妥协
,

他们的军队分别改编为国 民革命军

第一
、

二
、

三
、

四集团军
. 4 月 9 日

,

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
,

开始
“

北伐
” 。 5 月末先后占领邯郸

、

保定
、

石家庄
、

大

同
、

张家口 等地
,

进入北京郊区
。

张作霖见大势已去
,

于 6 月 3 日放弃北京
,

退走东北
.

第二天他在沈阳附近皇

姑屯被日军炸死
。 6 月 8

·

日
,

阎锡山军队进入北京
,

反奉战争结束
,

南京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关内
。 19 28 年 12

月 l 。 日
,

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发表《北伐完成后最紧要的工作》讲演
,

认为革命有两个对象
,

一是

军阀
,

二是外交
。

北伐完成后
, “
最要紧的工作是在外交

” , “

我们是最后的革命
,

能否成功
” , “

就是全看外交上的

难关能否打破
。

这个 目的能否达 到
,

就在不平等条约能否取消
。 ”

号召国 民党全体党员
, “
个个人能够明 了主

义
,

共同一致的来拥护中央
,

服从中央的命令
,

个个武装同志能牺牲个人的地位权利
,

奉还中央
,

完全由中央来

统一一切财政
、

民政
、

军政
。”
以此达到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目的

。

同时
,

蒋介石也预测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长期

性
, “
至少要三年工夫

,

或慢一点
,

要五年十年工夫也未可知
,

绝不是一句话一张纸头马上就可以取消的
。

确就

是在此思想的指导下
,

蒋介石直接领导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
。

蒋介石领导发动的改订新约运动
,

从 1 928 年 6 月 15 日南京政府宜布北伐结束
、

统一告成的当天发表修

改不平等条约宣言开始
,

至 19 31年日本发动
“
九一八

”

事变后不了了之
,

前后约经历了三年时间
.

内容包括改

订通商条约及关税条约
、

废除领事裁判权
、

改组上海两租界法院以及收回租界及租借地交涉等方面
。

(一) 改订通商条约及关税条约

当时
,

与中国订有协定关税条约的共有 12 个国家
,

即惫
、

丹
、

有
、

比
、

西
、

日 ( 以上六国为条约期满者 ) 、

英
、

美
、

法
、

荷
、

瑞 (典 ) 、

娜 (以上六国为条约未满期者)
。

因此
,

此次改订通商及关税条约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
:

第

一类系旧约届满而另订新约者 ; 第二类系旧约未满期而重新缔约者 , 第三类系原无约国如波兰
、

希腊
、

捷克与

中国订约
,

还有与德国重新修订关税条约
。

第一类新约中
,

《中比通商友好条约 》最早签署
。

早在 19 26 年 4 月
,

北京政府就已与比利时政府进行修约

交涉
。

1928 年夏
,

南京外交部再次照会比国驻华公使催促另订新约
。

同年 11 月 12 日
,

由南京外交部长王正廷

和 比国驻华代表纪佑穆签署新约
.

紧接着
,

南京政府又与意
、

丹
、

荀
、

西相继签署了《友好通商条约》
,

以取代业

已满期的旧约
。

日本虽也为条约期满国
,

但寻找各种借口
,

百般拖延
,

直至 19 30 年 5 月才与南京政府签署《关



税协定》
。

第二类新约 中
,

《中美关税新约 》最早签署
。

1 9 2 8 年 7 月 25 日
,

南京财政部长宋子文和美国驻华公使马慕

瑞在北京签署《整理中美两国关税条约》
,

并于 1 9 2 9 年 l 月 l 日生效
.

同年
,

南京政府又先后与挪威
、

荷兰
、

瑞

典
、

英国
、

法国签署了关税条约
,

其内容大致和《中美关税新约》相似
。

第三类新约中
,

德国的情况比较特殊
。

1 9 2 1 年 5 月 20 日签署的《中德协约》已取消协定关税特权
。

1 9 2 8 年

8 月 1 7 日
,

南京外交部长王正廷和德国驻华公使 卜尔熙 又在南京签署《中德关税条约 》
,

重新恢复了德国的最

惠国待遇
。

南京政府还在 1 9 2 9 年 9 月 18 日
、

9 月 30 日和 1 9 930 年 2 月 12 日
,

分别同波兰
、

希腊
、

捷克斯拉夫

三国签订了条约
。

南京政府与各国政府签署的通商条约
、

关税条约及通好条约
,

都宣布取消了以往条约 中关于对华协定关

税权的规定
,

承认中国关税自主
,

这是中国在争取修改不平等条约方面取得的一些成果
,

增加一些关税收入
,

具有重要意义
.

但这些条约的签署未能使关税 自主权完全实现
,

如《中英关税条约 》的附件规定
,

中国对英国

货物所征税率在一年内不得超过 1 9 2 5 年关税会议所讨论及暂时议定之税率 ; 《中日关税协定 》的附件也规定
,

在 3 年内
,

中国对棉货类
、

鱼类及海产品
、

麦粉
、

杂品等产品共 67 品种 110 种货物的税率不能提高
。

另一方面
,

中国的海关行政管理制度没有变化
,

总税务司的权柄依然操之于英人手中
.

中国的关税 自主权依然受到限

制
,

未能真正实现关税的完全 自主
。

(二)废除领事裁判权

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
,

除了在实现关税自主方面进行努力外
,

还同西方国家就废除领事

裁判权问题进行交涉
。

当时
, “
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共有 16 个

“ » 。

南京政府首先与条约届满的比利时
、

日本
、

意大利
、

葡萄牙
、

西班牙
、

丹麦
、

墨西哥七个国家商谈重订条约
,

要求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
. 19 28 年 11 月 22 日签署的

《中比通商条约 》规定
,

比利时同意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
,

但在附件中又规定
,

若在 19 29 年 l 月 l 日之前
,

中国

尚未制定对在华比利时人行使法权的具体办法
,

那么比利时人要在现享有领事裁判权之国半数以上承认放

弃此项特权时
,

方能接受中国法律及法院之管辖
.

除日本外
,

意大利
、

葡萄牙
、

西班牙
、

丹麦四国在与中国签署

的条约中也都承认撤销领事裁判权
,

同时都作了保留
:

该国人民须侯中国与签订华盛顿条约各国议定取消领

事裁判权之 日起
,

方能接受中国法律及法院之管辖
。

七国中只有墨西哥于 19 29 年 10 月 31 日与中国互换照

会
,

表示 自动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
.

19 29 年 4 月 27 日
,

南京外交部照会条约 尚未届期的美
、

英
、

法
、

荷
、

娜
、

巴 (西 )等国
,

要求撤销在华领事裁

判权
。

各国暗中协商
,

以中国法制未西化
,

司法情形黑暗
,

如若取消领事裁判权
,

则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将置于

危险之中为由
,

议定一致拒绝
.

从 193。年起
,

南京政府才与美
、

英
、

法
、

日诸国代表商议撤废领事裁判权间题
。

各国均主张逐渐废除
,

如英国提出准备立即放弃对刑事案件的领事裁判权
,

但主要商埠要 5 年以后再放弃对

刑事案件的领事裁判权
。

美
、

日等国为撤除领事裁判权
,

又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
,

这些条件南京政府无法接

受
,

谈判陷入僵局
。 1930 年 l 月 3 日

,

法
、

日不接受取消领事裁判权
,

美国亦撤回逐步取消的原议
。 1 9 31年 5 月

4 日
,

南京政府为打破僵局
,

消除各国对废除领事裁判权的疑虑
,

颁布了《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
,

共十二

款
.

条例规定
,

所有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人
,

均应受中国法院的管辖
,

但仍然给外人以一定的特殊照顾
.

该条

例颁布不久
, “

九一八
”

事变便发生了
。

12 月 29 日
,

蒋介石公布训令
,

宣布暂缓实行该条例
。

至此
,

交涉数年的

撤废领事裁判权之议
,

便以失败告终
。

(三 )改组上海两租界法院

上海临时法院系 19 26 年 8 月由原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解改组而成
,

属江苏高等法院管辖
,

但审判在华被

告的外人须有该国领事会审
,

审判华人诉讼案亦须由外国领事观审
,

法院的书记长官与全体司法替察的荐派

之权均属外国领事
。

南京政府发起改订新约运动后
,

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全部司法权也被摆上对外交

涉议程
。 1 929 年 5 月 8 日

,

南京外交部照会英
、

美
、

法
、

荷
、

娜
、

巴 (西 )六国
,

指出改革租界审判机关
,

以应现代

需要
,

提议开诚商议
,

迅速妥订解决办法
,

但没有结果
.

后经南京外交部再三交涉
,

从 19 29 年 12 月 9 日起
,

外

交部才得允派员与各国代表在南京正式谈判
,

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
.

在会谈中
,

双方争执颇为激烈
,

先

后开会 28 次
,

至 193。年 l 月 21 日
,

南京政府代表才同英
、

美
、

荷
、

娜
、

巴 (西 )
、

法等六国驻华公使代表签署《上

海公共租界中国法院新协定》
.

新协定与旧协定相比较
,

其内容略有变动
,

但并没改变其不平等的性质
。

1931

年 7 月 28 日
,

南京国民政府又与法国签署《关于上海法租界内设置中国法院之协定 》
,

最终使两租界的中国法

院体制大体稳定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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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收回租界及租借地交涉
收 回租界和租借地

,

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要内容
。

蒋介石南京政府推行的改订新约运动
,

并没有提出

全面收回租界和租借地的计划
,

只是将前任政府遗留下来的某些间题
,

作了进一步的交涉
,

取得了若干成果
。

在南京政府接受了外方提出的若干条件后
,

相继于 1 9 2 9 年 10 月 31 日
,

193。年 9 月 17 日
,

1 9 3 0 年 10 月 l 日

和 1 9 3 1 年 l 月 15 日中外双方互换批准书
,

分别收回镇江英租界
、

厦门英租界
、

威海卫英租借地和天津比租

界每 。

在此期间
,

南京外交部还与英方交涉收 回天津英租界等事宜
,

但未取得成功
.

由以上改订新约运动的具体内容和结局可见
,

蒋介石所领导的这场运动
,

试图实现关税自主
,

废除不平等

条约
,

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和努力
,

取得了若干成果
。

他在《中国之命运 》一书中自认为
,

这
“

是他领导

废除了
‘

百年来不平等条约
’ ,

实现了
‘

国民革命初步的成功
’ . ”。实际上

,

这场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废除

旧约
,

另订新约的目的
,

究其原因
,

主要有
:

(一 )企图获得帝国主 义国家的支持
,

是蒋介石在外交上软弱无力
,

导致改订新约运动最终失败的根本原

因
.

为了获得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
,

实现其政治野心
,

蒋介石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北伐战争开始
,

就积极

秘密谋求 日本的支持
。

1 9 2 6 年 n 月 19 日
,

蒋派戴季陶访 日
,

其内容绝对保密
,

无文字记载
。

12 月下旬
,

日本裕

仁天皇的叔父东久弥宫来华
,

用化名长住北京
. “
其主要作用

,

是使蒋介石的北伐能对 日本有利
。

后经过多次

密谈
,

蒋和天皇之间达成一个秘密协议
,

就是蒋首先从内部清除中共党人
,

然后天皇支持蒋统治长城以南的中

国地区
。

而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
、

满州和蒙古则由日本控制
。

并且等蒋的统治一旦确立后
,

要将西方企业家赶

出上海
,

而由日本提供一切经济
、

技术援助
。 ”¾尽管这个秘密协议没有得到最终施行

,

但蒋介石获取日本支持

的心情之切
,

由此可见一斑
。

依靠帝国主义国家支持而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
, “
对外则无条件地给德

、

英
、

法
、

日
、

瑞典
、

娜威等国以最惠国待遇
。

签署对日不追究
‘

五
·

三
’

惨案责任的和约
,

承认段棋瑞的
‘

西原借

款
’

等等
” 。 “

从 19 28 年
‘

五
·

三
’

惨案开始
,

到 19 3 0 年止
,

(蒋) 已由原来单纯反苏反共的民族主义者
,

变成为对

外妥胁
,

对内镇压的封建主义的大独裁者
,

完全变成为一个新军阀
.

确这样一个人物
,

怎么能够领导中国废除

不平等条约 ?

(二 )这是蒋介石忙于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军阀混战和积极
“
剿共

”
而

“

无暇
”

也
“

无国力
”
全身心投入改订新

约运动的结果
。

蒋介石一贯抱有
“
卧塌之侧岂容他人妍睡

” ,

以及
“

攘外必先安内
”

的思想
. 19 31年 8 月 22 日

,

蒋介石说
: “

中国亡于帝国主义
,

我们还能当亡国奴
,

尚可苟延残喘
,

若亡于共产党
.

则纵为奴隶
,

亦不可得
。 ”¾

在此思想的指导下
,

他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削弱地方实力派和期灭共产党的战争中
。 19 29 年 3 月至 19 30

年底
,

蒋介右先后发动了蒋桂战争
、

蒋冯战争
、

第二次蒋桂战争
、

蒋唐 (生智) 战争和中原大战
,

最终实现在形式

上统一中国
。

紧接着
,

从
“ 19 31年 12 月到 1 9 34 年 10 月

,

蒋对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
‘

围剿
’ 。

前后共用兵力约一

百七十余万人
。 ”À最终把共产党人逼上万里长征

.

在这样繁忙的战务活动中
,

蒋哪有心思全身心去推行改订

新约运动
,

它 只不过是蒋对国人做出的一种姿态而 已
。

况且
,

由于连年征战
,

使原本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中国
,

更加贫穷落后
,

蒋介石更加
“

无国力
”

去推行此项运动
。

蒋介石自己也认为
: “

各国的外交后盾
,

第一

个就是国民的实力
,

再一个就是军队的实力
。 ”。中国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外交后盾

. “

落后就要挨打
” , “
弱国

无外交
” ,

这是历史的必然
。

(三 )这是蒋介石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运动以此获得群众支持造成的
.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期间
,

中

国共产党人李立三
、

刘少奇等就曾参与领导了武汉
、

九江的群众运动
,

最终通迫英帝国主义与武汉政府签订协

定
,

于 1 927 年 2 月 29 日正式把汉 口
、

九江英租界收回
.

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之后
,

害怕群众运动
,

没能充分发

动群众来支持改订新约运动
,

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

也注定了这场运动的失败
。

现在
,

改订新约运动已过去

70 年了
。

我们回顾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这段屈辱历史
,

旨在教育后人
,

明白
“

落后就要挨打
” , “

弱国无

外交
”

的道理
,

使人们更加珍惜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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